


                             荣建委函〔2026〕29号

重庆市荣昌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关于申报2026年第一批农村低收入群体

危房改造计划的函

各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

根据《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关于申报2026年第一批农村低收入群体等重点对象危房改造计划的通知》，为动态消除农村低收入群体危房，确保住房安全，现就申报2026年第一批农村危房改造计划有关事项函告如下：

一、请你们对照《重庆市荣昌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关于做好农村低收入群体等重点对象住房安全保障工作的函》（荣建委函〔2021〕264号）和《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村危房改造工作的函》（荣建委函〔2024〕62号）文件要求，组织人员对农村低收入群体住房安全情况进行动态监测。将符合农村危房改造条件且愿意通过农村危房改造保障住房安全的，纳入此次计划申报范围。以下农户不得纳入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范围：有一套及以上安全住房（或商业门面）的农户；拥有私家汽车的农户；申办工商营业的农户；家庭成员有财政供养人员的农户；属于城镇户口的农户（包括就地农转城的农户）；拆除重建的C级危房户；D级危房拆除重建、无房户新建住房建筑面积超标的农户；已纳入易地扶贫搬迁、因灾倒损农房恢复重建的农户；其他不符合农村危房改造政策的农户。

请你们会同农业农村、民政等部门对拟纳入危房改造的农户进行身份识别比对，精准认定改造对象，并填写《2026年第一批农村低收入群体危房改造计划申报表》（附件1）、《2026年第一批农村低收入群体危房改造计划分户花名册》（附件2）。

三、请各镇街将附件1和附件2填写好后经分管村镇建设负责人、分管农业农村负责人、分管民政负责人签字加盖单位公章，于2月25日（星期三）18:00前报送至区住房城乡建委村镇建设科（兴荣大厦1610），同步将计划改造对象相关信息逐户录入《全国农村危房改造信息系统》（列入年度计划选择2026年），住房安全等级鉴定报告和家庭成员无车、无其他安全住房、无申办工商营业等证明资料一并报送。逾期未报送或报送证明资料不全的，视为放弃申报。

附件：1．2026年第一批农村低收入群体危房改造计划申报表

2．2026年第一批农村低收入群体危房改造计划分户花名册
重庆市荣昌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2026年2月6日

（联系人：余音，联系电话：46232127）
重庆市荣昌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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